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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市招生委员会文件

永招委〔2024〕1 号

永安市 2024 年秋季小学招生工作意见

市直各小学，乡镇（街道）中心小学、公（民）办幼儿园：

根据国家和省、市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有关精神，为

规范小学招生管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结合我市小学

教育工作实际，对 2024 年秋季小学招生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 招生原则

（一）相对就近原则。片区楼盘适龄儿童就学，以父母

固定居住地（凭房屋产权及户籍证明）为依据，按照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划定的学校服务片区相对就近入学。

（二）一套住房提供一户家庭片区学位原则。实行一套

住房在小学学段（六年）只为一户家庭提供小学片区学位。

（三）统筹安排原则。属于以下对象：（1）学校所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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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片区学位已满，该片区内新开发楼盘尚未纳入招生楼盘之

列的适龄儿童入学。（2）所购房产对应学校服务片区的学位

已被占用，未到解除年限的适龄儿童入学。（3）房产或户籍

在所在学校服务片区，但房产、户籍等其中部分条件不符合

片内生条件的适龄儿童。（4）其他情况。以上对象由教育行

政主管部门根据各学校的招生容量和空余学位, 按房产优

先、相对就近原则进行统筹安排。凭房产统筹派位的，视同

使用片区学位。（5）符合规定接收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入学，根据城区空余学位进行电脑派位安排入学。

(四)免试入学原则。适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

家庭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免试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五)按时入学原则。小学入学年龄必须年满六周岁，

即 2018 年 8 月 31 日（含）前出生，年龄认定以户口簿为

准。

二、报名方式及时间

城区小学一年级新生采用省“入学一件

事”APP 平台报名。扫描二维码进入报名页面。

路径为：“e 三明”—“更多”—“教育考试”

—“县级入学一件事”—“永安市报名入口”。目前报名平

台尚未交付使用，具体报名时间另行通知。7 月 3 日—7 月 5

日到所在片区学校审核材料。

三、招生办法

（一）农村小学

农村适龄儿童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携带户口簿，

到辖区学校报名登记。时间安排在 6 月底 7 月初，具体时间

由各乡镇确定。

1. 上坪乡：上坪乡村民子女入学由北塔学校、东门小

学采用委托管理模式接收就读。

2. 曹远镇：（1）九中附小服务片区：化纤纺织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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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厂区附近居民区、曹远镇汶洲片区（霞鹤村、清水池村、

汶一村、汶四村、张坊村、陈坑村）。（2）十中附小服务片

区：建福水泥厂厂区附近居民区、曹远镇汶洲片区以外的行

政村。

（二）城区（市直、街道）小学招生办法

城区小学招生以房屋产权、户籍、实际居住为划片依据。

房屋产权注意事项为：商业用房、未经房管部门审核备案的

房产协议、公证书等不作为报名登记审核划片的依据。

房屋产权须在房管局登记备案半年以上，即 2024 年 3

月 1 日（不含）之前。2024 年 7 月 31 日（含）前购买片区

内新建商品住房的，可凭市产权交易中心出具的《商品房买

卖合同》备案证明，享受片区内生源招生政策。购房者享受

片区内生源招生政策后，在市产权交易中心申请撤销备案

的，需提供市招生委员会出具的未占用学位证明。若新购商

品房学位已占用，不予以撤销备案，如因特殊情况确需撤销

备案的，应先行退还被占用学位后予以办理。

有关房屋产权证明指以下四种材料之一：①房产证；②

购房合同及全额购房税收发票；③购房合同、首付购房税收

发票及银行按揭贷款合同；④法院出具确认房屋产权的法律

生效文书。2009 年 12 月 9 日之后所购住房，其房屋建筑面

积须达 50 平方米（含）以上。

因房产抵押给银行需复印房产证的：2013 年 3 月 31 日

前抵押的，到永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复印并加盖与原件相符

章；2013 年 4 月 1 日起抵押的房产证存档在银行的，到银行

复印并加盖与原件相符章。购房全额付款又未领到产权证的

需要到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不动产预告登记。

1. 父母单独房产。父母在城区有房屋产权的小学一年

级新生实行“划片招生，就近入学”办法，以父母和适龄儿

童实际长期固定居住地（父母房屋产权证及户籍证明）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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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划片招生。

2. 祖辈房产类。父母双方均未购房，可依据祖父（母）

或外祖父（母）的房屋产权参与划片招生。需提供人员关系

证明、父母及子女在永安城区户籍证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

的房屋产权证明材料及市房管局出具的父母无房证明（市教

育局统一查询）等材料。

3．共有房产类。父母无单独房产，但与祖父母、外祖

父母共有的，视同父母房产划片入学。与其他人共有的房产，

该共有房产可作为划片招生依据，需提供父母及子女在永安

城区户籍证明、与他人共有的房屋产权证明、市房管局出具

的父母无单独住房证明（市教育局统一查询）等材料。

4. 廉租房类。居住在市政府廉租保障性住房的永安城

区户籍新生可参与划片招生，需持《永安市廉租住房租赁合

同》、廉租房租房票据、父母及其子女永安城区户籍等有关

证明。

5. 父母离异类。以法院或民政局出具的判决（调解协

议）书为依据，按其法定监护人的房屋产权证明及户籍证明

参与划片招生。法定监护人无房屋产权的，经父母双方同意，

可凭原配偶的房屋产权参与统筹派位入学。父母已故或丧失

监护能力的，按其法定监护人的房屋产权证明及永安城区户

籍证明参与划片招生。

6. 拆迁住户类。因城建规划等原因拆迁的住户，持政

府拆迁办等相关证明材料参与划片招生。如房屋已置换，按

房屋安置的新址参与划片；如房屋尚未置换则按原址参与划

片招生。

7. 客商与高层次人才类。客商和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

按永安市客商和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优惠政策相关文件规

定执行。

8. 驻永军人及烈士类。驻永现役军人子女按福建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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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厅、省军区政治部《关于福建省贯彻〈军人子女教育优待

办法〉的实施办法》（政联〔2013〕1 号）、《关于〈福建省贯

彻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的实施办法〉的补充通知》（闽政

联〔2017〕1 号）执行。由部队出具证明并提供相关证件的

原件及复印件，按其家长意愿选择就读学校。烈士、公安英

烈适龄子女，凭烈士证、所在基层部队或单位出具的证明，

经市域内与之相关的地方或主管机构核实后，视同驻永部队

官兵子女，按其家长意愿选择就读学校。

9. 外来务工类。属于外来务工提供户口簿或户籍证明

（外县市的须持有居住证或居住证办理证明）。

10. 教师子女类。本校在编在岗教师的子女原则上可选

择父母所在学校就读。有关乡镇教师子女及乡镇干部子女入

学优惠政策按有关规定执行。

（三）城区（市直、街道）各小学服务片区及招生楼盘

1. 实验小学

服务片区：南溪河以东、新西路经燕江中路到荣康路口

以西，南门牺和路至魁星阁以北、燕江中路以东、燕江东路

经解放中路至东门路以南以西区域。

招生楼盘：原林业局及五交化公司二级站、土产公司、

含笑新村、燕瑞花园，建发燕郡、魁星阁，宏泰大厦、大街、

小街、大同时代嘉园、南门花园，豪门御景、水坝路小区、

五四花园、群燕小区、闽东商业广场。

在实验小学服务区招生未满的情况下，安排一定比例的

学位招收燕江小学服务区生源。此类对象需 7 月 1 日前持户

口簿、房屋产权证到市教育局初教科递交申请，如报名人数

超过计划安排的学位数，则按房屋产权备案时间先后确定招

生对象。

2. 巴溪湾小学

服务片区：南溪河以西、东坡路以南、南翔路经巴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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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至石门路以北区域。

招生楼盘：新安大院、龙山馨园、御景华府、永顺家园、

新安小区、福维花园、建发永郡、新安路五洲别墅区、中禹

大厦、华胜公寓、新华新村、碧桂园壹號院、益民新村、马

夷口新村，交警大队宿舍、景园别墅区、五洲一期二期；驻

永部队宿舍、泰园别墅区、大垅小区。

3. 巴溪湾小学分校

服务片区：南翔路经巴溪大道至石门路以南、南溪河以

西至国林路以北区域。

招生楼盘：景泰秀水、咏梅园、盛景小区、书香小筑、

永星小区、大帝永隆、永安山庄、凯悦蓝山、鑫科时代广场、

五洲三期，恒大翡翠华庭，修竹小镇 5-8 幢和低层住宅建筑。

4. 巴溪湾小学第二分校

服务片区：荣康路以南、南溪河荣康路口至石门桥河段

以东、含笑大道以西区域和石头垅新村、上茅坪小区。

招生楼盘：龙岭新村、龙福小区、五洲凯旋门住宅小区、

诚上广场、诚上润园，审计局、国土资源局、农业局、荣兴

路、地税局、省一建住宅区、林业花园、景祥佳苑、安居花

园、上茅坪村、石门新村，茅坪村、茅坪综合商住楼、中天

豪苑、烟草公司、新佳洁广场、新华市场住宅区，石门花园

及石门别墅区，石头垅新村、上茅坪小区。

5. 东门小学

服务片区：燕江东路至库区南路以南以东，解放中路、

东门洋路区域以东，含笑大道经兴林路至荣康东路以东以北

区域。

招生楼盘：燕东新村、绿景佳园、智胜小区、仙泉坑、

铁二村、铁三村、儒林苑、仙泉财富广场，车辆段、车务段、

双龙小区，大树下居民区、东郊新村、铁四村、树人小区、

林业新村、电机厂安置小区、东盛小区、长坑垅新村、康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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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新桥洋、上新桥、双桥小区及麻岭新村等。燕城里新

楼盘、上坪乡适龄儿童可选择东小就读。

6. 燕江小学

服务片区：燕江中路以东、南门牺和路以南、南坑路经

含笑大道以南以西、荣康路以北区域，东门洋路经兴林路以

南以西区域，含笑大道以东、荣康路以南（石头垅、上茅坪

小区除外）区域。

招生楼盘：气象站、原一塑宿舍区、建发央著、园丁小

区、燕城里（可入学东门小学）、环卫处、市立医院住宅小

区、永安三中住宅小区、南塔新村，万博苑、天悦龙庭，永

乐佳房一期、二期、三期，阳光丽景、开辉汇景城、体育中

心保障性住房、金色蓝庭、中央佳园、奥体国际、翡翠（森

林）庄园等。

燕江小学片区学生家长可根据意愿，在报名系统中提前

申请预报名实验小学。在实验小学服务片区招生未满的情况

下，安排一定比例的学位招收燕江小学服务区生源。如报名

人数超过计划安排的学位数，则按房屋产权备案时间先后确

定招生对象。

7. 南门小学

服务片区：南溪河以东双拥路以南，南溪河以西国林路

以南区域。

招生楼盘：绿洲嘉园、建发玺院、埔岭新村、金地花园、

福乐花园、艺墅森林、蝶翠山水小区、上溪第小区、汽车工

业园附近的居民区，东坡国有林场安置房、金色华府、青竹

苑景、中青悦府住宅小区，燕南街道的桂口村、吉峰村、洛

溪村。

燕南永浆小学服务片区：永浆村及其附近企业居民区。

燕南黄历小学服务片区：黄历村及其附近企业居民区。

8. 西门小学



- 8 -

服务片区：九龙溪以南、东坡路以北、南溪河以西区域。

招生楼盘：蓝湾尚都、九龙湾小区、蓝湾园、湖滨小区、

平安小区、桥尾小区、月亮之上、五一桥小区、检苑小区、

信合花园、日出东方小区、吉安新村、永安一中，凯城华府、

探矿厂职工住宅小区、吉祥花园、三里亭小区、翠林苑、澜

山世纪、云顶美墅、锦绣明珠。

燕西上吉山小学服务片区：上吉山村、下吉山村、文龙

村、霞岭村、青松村、罗岩村、大炼村及其附近企业居民区。

9. 北塔小学

服务片区：九龙溪、沙溪以北城区区域和燕北街道飞桥

村。

招生楼盘：下渡村、北塔小区、原纺织厂安置小区、香

樟花园、蝶泉湾住宅区、祥和花园、梅园小区、煤建三处四

处、龙泉嘉园、景安佳苑、尼葛工业园区附近的住宅小区，

名阳水岸小区、殿坑路住宅小区、溪霞路住宅小区、上大溪

片区、八仙九龙城、碧水嘉园、水韵丽景、圣帝斯堡住宅小

区，燕北街道飞桥村。

上坪乡适龄儿童入学采用“委托管理”形式，到北塔学

校就读。

10. 北门小学

服务片区：沙溪河以南，新西路以北、燕江东路至库区

南路以北区域。

招生楼盘：江滨花园、建融花园、燕景小区、金源小区、

永乐家园、晏公小区、名流公馆；桃源新城、茶花山庄、黄

山新村、红山小区、名流豪庭、营福小区、贮木场安置房、

名流时代广场附近的居民区。

燕北北小分校服务片区：大洲后、兴坪村、坂尾村及其

附近企业居民区。

燕北益口小学服务片区：益口村及其附近企业居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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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殊教育学校

凡市区户籍或能够自行解决住宿条件的农村户籍6至10

周岁智力障碍儿童，由家长携带户籍及有关医院筛查鉴定证

明，于 7 月 1 日-8 月 30 日到永安市特殊教育学校报名登记。

市区其它小学要协助做好特教校招生宣传工作。

（五）进城务工随迁子女招生说明

在确保城区 10 所小学接收辖区内符合报名条件新生的

情况下，若有空余的学位，均用于接收符合入学派位条件的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若超过空余学位无法录取的，

根据家长意愿安排到城区四个街道辖区的黄历小学、永浆小

学、北小分校和吉山小学等学校就读，以上学校学额未满的

情况下不得无故拒收。

（六）小学一年级班生规模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40 号）、教育部办公厅

下发《关于做好消除大班额专项规划有关工作的通知》（教

基一厅〔2016〕4 号）等文件精神，各小学起始年级班生规

模原则上不得突破 45 人。如果出现片内生容纳不下，经教

育主管部门批准，可适当扩大班生规模。

（七）二至六年级转学问题

全市小学二至六年级每学期初统一办理转学一次。有转

学需求的，需在转学季的上学期放假前一周到所在片区学校

进行登记，学校放假后一周内汇总报送市教育局。市教育局

将根据各校班级富余学位情况进行审批，统筹安排转学。

（八）2025 年秋季招生预告

2025 年秋季起，将探索对招生片区生源超出招生计划容

量的巴溪湾小学、燕江小学将采用“多校划片”的形式进行

招生，具体招生办法将适时公告。

四、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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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强化组织领导。各校要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工作目标，建立科学有序的工作推进制度、入学监督制

度、信息公开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落实工作责任，强化过

程管理，加强与教育局有关科室、学校处室与班级的协调配

合，认真做好招生报名登记和资格审查工作。

（二）强化舆论引导。各校要根据教育局招生意见制定

切实可行的招生实施方案，设立咨询热线、充分利用家长会、

网络、微信等方式做好政策宣传，在招生入学关键环节和关

键时间，积极做好政策宣传，让社会支持，让家长理解，营

造免试就近入学的良好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三) 强化阳光招生。各校要严格按照公布的招生范围

做好学生信息审核。防止学生家长利用虚假身份信息报名，

对于客商子女、军人子女、高层次引进人才子女等政策性照

顾对象，要严格按照相关文件精神执行。7 月底、8 月初学

校公布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核的入学名单和“阳光分班”结果。

9 月 1 日按时到学校办理入学手续。

（四）强化监督检查。教育行政部门在纠正违规招生行

为等方面负有监管责任，校长是招生工作第一责任人，严禁

无计划组织招生，招生结束后，学校不得擅自招收已被其他

学校录取的学生；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

点班、快慢班；严禁出现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假等

现象，不得为违规跨区域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学

籍转接。教育行政、纪检监察部门将严肃查处各类招生违规

行为，强化责任追究。对房产、户口证件弄虚作假的，一律

取消城区学校录取资格。对违规行为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纠正一起。

实验小学招生咨询电话：0598-5131610

巴溪湾小学招生咨询电话：0598-511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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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溪湾小学分校招生电话：0598-7910958

巴溪湾小学第二分校招生咨询电话：0598－3833099

北塔学校招生咨询电话：0598-3851295

燕江小学招生咨询电话：0598-3648019

西门小学招生咨询电话：0598-3661981

东门小学招生咨询电话：0598-3803561

南门小学招生咨询电话：0598-3658573

北门小学招生咨询电话：0598-5136657

特殊教育学校咨询电话：0598-3863269,0598-3853280

本招生工作意见最终解释权归属永安市教育局，未尽事

宜另行通知。

市教育局咨询电话：0598—3653885

市教育局举报电话：0598—3617825,0598—3653885

附件：1. 永安市小学“入学一件事”平台无法办理的入

学提供材料参考清单

2. 永安市 2024 年秋季小学招生计划安排表

永安市招生委员会

2024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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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永安市小学“入学一件事”平台无法办理的

入学提供材料参考清

一、片内生

1.父母单独房产类、父母与祖辈共有房产类：（1）父母、儿童户

口；房产证明材料。

2.祖辈单独房产类：（1）祖辈、父母、儿童永安城区户口；（2）

房产证明材料；（3）父、母无房证明（市教育局到房管局统一查询）。

3.与他人共有房产：（1）父母、儿童永安城区户口；（2）父、

母无单独住房证明（房管局统一查询）；（3）共有的房屋产权证明

材料。

4.廉租房：（1）父母、儿童永安城区户口；（2）廉租保障性住

房合同。

提示：
一、户口：户口无法体现关系的需提供公安机关相关证明等材料，无法体现

婚姻状况的，在婚的需提供结婚证，离异的需提供法院或民政部门出具的判决书

（调解书）；户口簿需要复印首页和相关人员页面；房屋产权证、贷款合同只需

复印封面和页内涉及产权人、房产地址信息和有签字、公章页面。

二、房产：房屋产权须在房管局登记备案半年以上，即 2024 年 3 月 1 日（不

含）之前。2024 年 7 月 31 日（含）前购买片区内新建商品住房的，可凭市产权

交易中心出具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证明，享受片区内生源招生政策。2009

年 12 月 9 日之后购买的房产，其房屋建筑面积须达 50 平方米以上（含 50 平方

米）。

因房产抵押给银行需复印房产证的：2013 年 3 月 31 日前抵押的，到永安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自然资源局内）复印并加盖与原件相符章；2013 年 4 月 1 日

起抵押的房产证存档在银行的，到银行复印并加盖与原件相符章。购房全额付款

又未领到产权证的需要到不动产登记中心（自然资源局内）进行不动产预告登记。

二、外来务工随迁子女类

1. 永安市户口
户口簿（首页、父母、儿童）。

2.外县市户口
（1）户口簿（首页、父母、儿童），（2）居住证或办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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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永安市 2024 年秋季小学招生计划安排表

学校 计划数 校名 计划数

实验小学 45×6 第九中学附属小学 25

巴溪湾小学 50×13
第十中学附属小学

（含村小）
40

巴溪湾小学分校 50×6 安砂中心小学（含村小） 40

巴溪湾小学第二分校 45×4 大湖中心小学（含村小） 50

燕江小学 50×8 贡川中心小学 45

东门小学 45×8 洪田中心小学（含村小） 80

南门小学（含村小） 45×7+40 小陶中心小学（含村小） 150

西门小学（含村小） 45×6+40 罗坊中心小学 15

北门小学（含村小） 45×5+50 西洋中心小学（含村小） 80

北塔学校（小学部） 45×6 民族中心小学（含村小） 45

槐南中心小学（含村小） 60

总计 3240+130 总计 630

抄送：三明市教育局，永安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

永安市招生委员会 2024 年 3月 10日印发


